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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平顶山市生态
环 境 局 ，举 报 人
2017年到平顶山生
态环境系统上班，
2023年市局垂改时
说 2016年之后上班
的人不在垂改名单
之 中 。 2023 年 12
月 1 日左右向中央
环保督察组反映后
一 直 没 有 得 到 解
决 。 市 委 编 办 以
2016年生态环境系
统人员档案封存不
能进人为由，不落
实包括举报人在内
的 19名工作人员编
制问题。

平顶山市汝州
市 紫 云 辖 区 郭 营
村，德强新材料有
限公司手续不全、
未验先投；每天 24
小时干活，加工硅
石过程中扬尘和机
器噪声大。

河南省全域禁
燃禁放烟花爆竹 4
年，平顶山市舞钢
市发改委滥用职权
于 2023 年 7 月 5 日
批准建设舞钢市警
安仓储运输有限公
司新建烟花爆竹储
存 仓 库 2 栋 ，违 背
环保政策，造成不
良影响。

平顶山市汝州
市小屯镇山王村西
和村南，有大量煤
矸石和煤泥胡乱堆
放填埋。

平顶山市鲁山
县库区乡黑虎石树
黄庄组有一大片森
林 被 石 渣 掩 埋 多
年，始终没人过问。

平顶山市宝丰
县大营镇郝沟村永
顺公司，以搞养殖、
种果树为名圈占土
地，动用上百台大
型机械，挖取铝土
资源，深挖 50 多米
大坑，毁坏 1000 多
亩林地、1000 多亩
基本农田，日产铝
土万吨以上，废渣
山、废渣坑严重破
坏周边生态环境。

平顶山市叶县
洪庄杨镇花卉农家
院非法占用土地上
的 建 筑 物 迟 迟 不
拆，拖延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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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该问题不属实。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期间工

作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6〕45 号）精神，全省生态环境机构人员编制冻结开始改革试点工作。
2016年 4月 13日，河南省环境保护厅、河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河南省财政厅和河南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全省环保系统机构编制人员信息调查统计工作的通知》
（豫环文〔2016〕113号），要求全省各级环保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以 2016年 2月 22日为时间节点，对
单位机构、编制、人员、领导职数、班子成员信息等基本情况进行统计，统计结果报送原省环境保护
厅备案。2016年 4月 25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
理制度改革期间工作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16〕45号），要求全省环保机构立即冻结机构编制开
始改革试点工作，暂停人员调动和录用等事项，严禁突击进人。各级生态环境机构确需调动、录用
人员的，要事先征得省、市环保部门同意并报省环保厅审批，违反上述要求的有关调整决定一律无
效。

2019年，全省正式启动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改革工作。2020年 12月，平顶山市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严格按照 2016年 2月 22日前在编在岗的编制人员开展人员编制上划工作，建立编制台
账。截至目前，属于 2016年 2月 22日前在编在岗的人员，已经全部划转到位，不存在符合条件未上
划导致没有编制问题。

举报内容共涉及 3个问题。经调查 1个属实，1个部分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
属实。

一、经调查平顶山市汝州市紫云辖区郭营村，德强新材料有限公司手续不全、未验先投问题不
属实。河南德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6月，2016年 7月 12日获得汝州市发展改革委员
会发放的年产 1.2亿块煤矸石烧结砖建设项目备案的通知，后该公司因各种原因主动放弃了年产 1.2
亿块煤矸石烧结砖建设项目，但该公司营业执照依旧存在，且每年都进行年审。河南德强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净水材料建设项目于 2020年 1月 20日通过原汝州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汝环监
表〔2020〕1号），2021年 5月开工建设，2023年 9月建成投产，2023年 9月 25日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并公示。2023年 2月 23日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91410482MA3XAPT93A001W）。不存在手续不
全、未验先投问题。

二、经调查每天 24 小时干活问题属实。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调阅河南德强新型建
材有限公司环评，显示该企业工作制度为：年工作 300 天，每天 3 班，每班 8 小时。2023 年 12 月 17
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执法人员及汝州市紫云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河南德强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近邻的郭营村村民进行走访，共走访 3户，均表示河南德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生产时
扬尘不大、噪声不大，白天夜间都无影响。

三、经调查加工硅石过程中扬尘和机器噪声大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 12月 13日，平顶山市生
态环境局汝州分局对河南德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因市场行情低迷、无销路，
于 2023年 11月 20日停产至今。配套建设的环保设备有 3套袋式除尘器，密闭车间，喷淋系统。易
产生扬尘和噪声的破碎工序在地下 10米深的地坑内，粉尘经过除尘器处理后达标排放。噪声通过
建筑隔声、基础减振，项目东、西、南、北厂界贡献值均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通过走访周边住户，群众反映未受到噪声影响。2023年 8月 8日，河
南德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委托河南永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厂区内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气及噪
声进行检测（编号：YLJC2307030Y），检测结果显示不超标。

举报内容共涉及 2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属实，1个基本属实，整体上，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一、经查河南省全域禁燃禁放烟花爆竹 4年，平顶山市舞钢市发改委滥用职权于 2023年 7月 5

日批准建设舞钢市警安仓储运输有限公司新建烟花爆竹储存仓库 2栋问题部分属实。2023年 1月
18日，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 2023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的通告》，安排部署 2023年春节
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相关事宜，《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顶山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暂行办法的
通知》（平政〔2019〕25号）全年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暂时停止实施。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673号令）、《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
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和河南省相关规定，舞钢市警安易燃易爆物
品处置储运项目不属于“核准管理”范围，实行备案管理。实行备案管理的项目，企业应当在开工建
设前通过在线平台将下列信息告知备案机关：一是企业基本情况；二是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
模、建设内容；三是项目总投资额；四是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备案机关收到规定的全部信息
即为备案。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9号），该项目
不属于限制类和淘汰类目录，且项目备案信息齐全，符合产业政策。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豫政办〔2020〕23号）第四章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舞
钢市发改委于 2023年 7月 5日依法予以备案。

二、经查违背环保政策造成不良影响问题基本属实。经现场勘查，该项目未开工建设，已完成
备案，但因项目属于易燃易爆物品（烟花爆竹）处置储运项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该举报件部分属实。
小屯镇山王村西无煤矸石、煤泥胡乱堆放填埋。小屯镇山王村南有历史遗留矸石堆，属地政

府 2023年 2月按照“三堆”环保治理提升要求，对该处煤矸石堆用较厚的黄土全部覆盖，现大部分
地方已长草。为了消除矸石堆历史遗留问题，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自愿承诺对其进行废
物综合利用。

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亿标块全煤矸石烧结多孔砖项目，位于汝州市小屯镇山
王村南，2004年 10月 20日与小屯镇山王村委会签订用地协议；2005年 7月 15日在汝州市发改委备
案（汝发改〔2005〕53号）；2005年 11月 29日由原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批复（平环监表〔2005〕44号），
项目利用工业废弃物煤矸石烧制矸石砖。2008年 4月 23日通过原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设施
竣 工 验 收（平 环 建 验〔2008〕03 号）；2023 年 5 月 18 日 取 得 新 的 排 污 许 可 证 ，编 码 ：
91410482786227118U001V。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按照环评要求，建有物料密闭大棚，所有
物料入棚。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内容部分属实。
2023年 12月 14日，鲁山县自然资源局对该地点进行实地勘察，查实此处为鲁山县巨恒沙河清

淤工程有限公司在王连沟矿板门沟采区的废石堆放场。堆放面积 16650平方米，目前堆存现状与
2013年堆存现状没有变化，企业停产后，已停止使用，荒废至今，堆放场按环评要求建设有高 2米、
长 70米的 L型挡渣墙，东、北侧拦渣墙底部设置排水孔。该企业堆放废石未设定用地范围，现堆放
场所占地类为采矿用地。

举报内容共涉及 4个问题。经调查 2个不属实、1个部分属实、1个基本属实。整体上，举报问
题部分属实。

一、经调查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郝沟村永顺公司，以搞养殖、种果树为名圈占土地问题不属
实。经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宝丰县农业农村局、宝丰县林业局实地核查，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铝土开采、加工销售，水泥灰岩开采、加工销售、建材、石块石粉加工销售，装卸服务，普
通货物道路运输。经宝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查，该企业名下无养殖经营项目或控股养殖经营项
目。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在对矿区治理后，路旁栽植绿化树，没有种植果树，不存在以搞养殖、
种果树为名圈占土地问题。

二、经调查动用上百台大型机械，挖取铝土资源深挖 50多米大坑问题基本属实。宝丰县永顺
铝 土 有 限 公 司 1 号 铝 土 矿 露 天 采 场 于 2019 年 取 得 安 全 生 产 许 可 证（豫 FM 安 许 证 字〔2019〕
XDLC303），2022年 10月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闭坑。按照安全生产设施设计批复，该公司 1号铝
土矿露天采场开采期间，配备挖掘机 13台、自卸车 19台；采矿许可证批准的开采深度为 243米。该
公司 1号铝土矿露天采场开采期间，动用挖掘机 6台、运输车辆 16台，依法依规进行开采，不存在动
用上百台大型机械挖取铝土资源问题。目前，按照《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铝土矿、高铝粘土矿、
水泥灰岩矿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方案》正在对 1号铝土矿露天采场进行回填恢复治理。现场
只有 1个未回填治理完毕的采坑，深约 38米。

三、经调查毁坏 1000多亩林地、1000多亩基本农田问题不属实。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1 日经河南省林业局批复办理使用林地手续 23.235 公顷（豫林资许〔2019〕275 号）。
2023年 9月 8日经河南省林业局批复使用林地手续 23.5987公顷（豫林资许〔2023〕226号），两次共
办理使用林地手续 46.8337公顷（702亩）。2023年 12月 13日，宝丰县林业局对宝丰县永顺铝土有
限公司 1号露天采场现场核查，其采矿范围均在省林业局批准办理的使用林地范围之内。根据河
南省自然资源厅相关文件要求，有证矿山矿区范围内基本农田全部调出，现矿区内没有基本农田，
不存在毁坏 1000多亩林地和基本农田问题。

四、经调查关于日产铝土万吨以上，废渣山、废渣坑严重破坏周边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宝
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 1号铝土矿露天采场批准的生产规模为 25万吨/年，现已停采回填，施工产
生的剥离物用于采区回填治理，经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宝丰分局、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实地核查，宝
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 1号铝土矿露天采场及周边不存在废渣山、废渣坑现象；该公司按照《宝丰
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铝土矿、高铝粘土矿、水泥灰岩矿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方案》要求，现正在
对 1号铝土矿露天采场未完成治理的采坑回填治理，不存在日产铝土万吨以上，废渣山、废渣坑严
重破坏周边生态环境问题。

2023年 12月 17日，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对大营镇郝沟村 5户村民进行走访，根据走访情况，群众
均表示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未进行过养殖，郝沟矿区生产期间未见较多机械施工，周边未见有
堆放的渣土。

举报内容共涉及 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2023年 11月 29日，叶县自然资源局对洪庄杨镇胜辉种植园进行土地勘测，并出具了《土地勘测

定界技术报告书》（编号：20231129），报告显示：叶县洪庄杨镇胜辉种植园占地面积共计 0.2855 公
顷，其中农耕地面积为 0.0238公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2018公顷、果园用地 0.0599公顷。鲁某
辉在未取得任何手续情况下，违规将 0.0238公顷农耕地进行硬化，用于临时停车使用；0.2018公顷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用于违规建房。2023年 11月 30日，我市阶段性办结了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交的第六批编号 D3HA202311270039反映问题，责令鲁某辉在 2024年 1月 28日前自行拆
除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逾期将由洪庄杨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

2023年 12月 15日，洪庄杨镇人民政府对处理情况进行公示并走访了周边 5名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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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对上划人员编
制进行梳理排查，防
止人员遗漏，做好垂
改工作系统内部的
政策宣传、告知和解
释。

加强对河南德
强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日常管理，督促遵
守环保法律法规，合
法生产经营。待该
公司恢复生产之后，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
局汝州分局将及时
委托有资质的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监
测。届时根据检测
结果采取下步措施。

该企业考虑到
项目建成后不能办
理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证，企业自行决定
不再实施该项目，根
据《河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企业投资项
目核准和备案管理
办 法》第 三 十 九 条

“ 如 果 不 再 继 续 实
施，应当撤回已备案
信息”的规定，舞钢
市发改委督促企业
在河南省投资项目
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撤回已备案信息。

督促汝州市小
屯镇政府持续做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做好群众的维稳，加
强属地常态化管理，
杜绝煤矸石、煤泥胡
乱堆放、填埋等违法
行为出现。

矿山闭矿后，废
石堆场按环评要求
进行覆土，播撒草籽
绿化。

宝丰县自然资
源局督促宝丰县永
顺铝土有限公司按
照《宝丰县永顺铝土
有限公司铝土矿、高
铝粘土矿、水泥灰岩
矿矿产资源开采与
生态修复方案》加快
推进未治理采坑的
回填治理进度，并加
速推进矿山生态修
复治理。

做好问题整改
公示并接受群众监
督 ，确 保 鲁 某 辉 在
2024 年 1 月 28 日前
自行拆除非法占用
商业服务业用地的
建筑物，逾期将由洪
庄杨镇人民政府组
织拆除；同时，持续
加强日常的监管、巡
查，坚决遏制新增违
法占地问题发生。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16日办结。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系统垂改上划人员名单以 2016年 2月 22日

为时间节点统计。根据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结合举报人所反映的
2017年参加工作的情况，举报人不在上划人员的统计范围内，不在
上划名单中。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 17日办结，具体整改情
况如下：

一、平顶山市汝州市紫云辖区郭营村，德强新材料有限公司手
续不全、未验先投问题已办结。河南德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15万吨净水材料建设项目于 2020年 1月 20日通过原汝州市环境保
护局审批（汝环监表〔2020〕1号），2021年 5月开工建设，2023年 9月
建成投产，2023 年 9 月 25 日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并公示。
2023 年 2 月 23 日 取 得 排 污 许 可 证（编 号 ：91410482MA3XA-
PT93A001W）。

二、每天 24 小时干活问题已办结。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
分局对河南德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环评进行查看，环评显示该企
业工作制度为：年工作 300天，每天 3班，每班 8小时。

三、加工硅石过程中扬尘和机器噪声大问题已办结。河南德
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易产生扬尘和噪声的破碎工序在地下，产生
的噪声及粉尘通过除尘器处理后排放，通过走访周边住户，群众反
映未受到噪声影响。2023年 8月 8日，河南德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委托河南永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厂区内有组织废气、无组织废
气及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199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
2008）。下一步，待该公司恢复生产之后，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
州分局将及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监测。届时根据
检测结果采取下步措施。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年 12月 14日办结。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关于河南省全域禁燃禁放烟花爆竹 4年，平顶山市舞钢市
发改委滥用职权于 2023年 7月 5日批准建设舞钢市警安仓储运输
有限公司新建烟花爆竹储存仓库 2栋问题已办结。舞钢市警安仓
储运输有限公司考虑到项目建成后不能办理批发经营许可证，企
业自行决定不再实施该项目，2023年 12月 13日，该企业已自主撤回
备案信息。

二、关于违背环保政策造成不良影响问题已办结。2023年 12
月 13日，舞钢市警安仓储运输有限公司已自主撤回备案信息。舞
钢市发改委将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对环保政策及法律法规等知识
的学习。

2023 年 12 月 14 日，舞钢市发改委组织人员针对“项目未开工
建设、企业不再实施该项目并自行撤回备案信息”处理情况，到举
报项目所在地舞钢市杨庄乡毛庄村卜萝张组进行实地走访，共走
访 5户村民，群众满意度 100%。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 17日办结，具体整改情
况如下：

该问题已办结。2023 年 2 月已按照环保大治理的要求，对该
厂区外南侧历史遗留矸石堆，用较厚的黄土全部覆盖，现大部分地
方已长草。河南省德源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为了消除煤矸石堆历史
遗留问题，自愿承诺生产时作为原料进行废物综合利用。

2023 年 12 月 16 日，小屯镇政府对周边群众进行走访，群众对
整改结果表示满意。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 16日办结，具体整改情
况如下：

该问题已办结，经鲁山县自然资源局核实，反映点位是鲁山县
巨恒沙河清淤工程有限公司王连沟矿板门沟采区废石堆放场，该
废石堆放场所占地类为采矿用地，矿山闭矿后，废石堆场按环评要
求进行了覆土，播撒草籽绿化。2023年 12月 15日，鲁山县库区乡政
府对库区乡板门沟组部分村民进行走访，并将调查情况向村民反
馈，村民表示满意。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 17日办结，具体情况如
下：

一、关于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郝沟村永顺公司，以搞养殖、
种果树为名圈占土地问题已办结。经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宝丰县
农业农村局、宝丰县林业局实地核查，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经
营范围为铝土开采、加工销售，水泥灰岩开采、加工销售、建材、石
块石粉加工销售，装卸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经宝丰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核查，该企业名下无养殖经营项目或控股养殖经营项目。

二、关于动用上百台大型机械挖取铝土资源，深挖 50多米大坑
问题已办结。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 1 号铝土矿露天采场于
2019 年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豫 FM 安许证字〔2019〕XDLC303），
2022年 10月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后已闭坑。该公司 1号铝土矿露
天采场开采期间，按照批复的施工机械数量和批准的开采深度依
法依规开采，不存在动用上百台大型机械和深挖 50 多米大坑问
题。目前，正在按照《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铝土矿、高铝粘土
矿、水泥灰岩矿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方案》对采坑进行回填恢
复治理。

三、关于毁坏 1000多亩林地、1000多亩基本农田问题已办结。
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1日、2023年 9月 8日经河南
省林业局批复办理使用林地手续共计 46.8337公顷（702亩）。2023
年 12月 13日，宝丰县林业局对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 1号露天采
场现场核查，其采矿范围均在省林业局批准办理的使用林地范围
之内。根据河南省自然资源厅相关文件要求，有证矿山矿区范围
内基本农田全部调出，现矿区内没有基本农田。

四、关于日产铝土万吨以上，废渣山、废渣坑严重破坏周边生
态环境问题已办结。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 1号铝土矿露天采
场开采期间按照批准的生产规模进行开采，经平顶山市生态环境
局宝丰分局、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实地核查，未发现有废渣山、废渣
坑现象；现场正在回填 1号铝土矿露天采场未治理完毕的采坑，宝
丰县自然资源局已督促该公司按照《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铝
土矿、高铝粘土矿、水泥灰岩矿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方案》加
快回填治理。下一步，由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宝丰分局监督矿山
企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及《宝丰县永顺铝土有限公司铝
土矿、高铝粘土矿、水泥灰岩矿矿产资源开采与生态修复方案》，对
采场进行恢复治理，在恢复治理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
施，避免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2023年 12月 17日，宝丰县自然资源局对大营镇郝沟村 5户村
民进行走访，均反映不存在上述问题。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 2023 年 12月 15日阶段性办结，具体
情况如下：

一、整改情况
经复查，目前叶县洪庄杨镇花卉农家院占用商业服务业用地

上的建筑物门口标识及部分围墙已拆除，室内正在拆除相关装饰，
桌椅等用品已清出室内；空调已拆除，现暂存于室内。

2023年 12月 15日，洪庄杨镇人民政府对处理情况进行公示并
走访了周边 5名村民，群众对处理结果表示理解、认同。

二、处理情况
2023年 11月 28日，洪庄杨镇人民政府对鲁某辉下发《责令（限

期）改正通知书》，责令鲁某辉在 2024年 1月 28日前自行拆除非法
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恢复地貌。

三、下步整改方案
洪庄杨镇人民政府做好问题整改公示并接受群众监督，确保

鲁某辉在 2024年 1月 28日前自行拆除非法占用商业服务业用地的
建筑物，逾期将由洪庄杨镇人民政府组织拆除；同时，持续加强日
常的监管、巡查，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占地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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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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